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室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臺北市東門國小家庭突遭變故補助申請單 

（情況特殊無法出具相關證明文件）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年    班    座號： 

同校弟兄姐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註明班級、姓名) 

一. 申請事由：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家長簽章：(請簽全名、蓋章) 

二. 導師紀錄              

親屬狀況 單  親 隔代教養 其          它 

□父□母   

家庭狀況經濟

來源 

 

 

 

導師 

調查結果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章： 

 


